
说 明

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甲18号3号楼7层7单元701 号住宅用房房地产的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了评估报告。评估费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开发区支行支付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客观原因，我公司暂时无法提供上述评估项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特此说明。
  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.5.18
